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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为了解全区园区经济发展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计划、进行经济管理与调控提供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内容：本报表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园区基本情况、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及固定资产投资、就业、财政收入等反映园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相关统计指标。
（三）调查对象及范围：经国家有关部门或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并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管理的工业园区及产业园。园区统计按照在地统计的原则进行，即园区区域内的所有常驻单位（包括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及其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情况和最终成果都应纳入园区统计核算的范围。
（四）调查方法：《园区基本情况表》（桂B402表）、《园区工业企业增减变动及企业规模变化原因一览表》（桂B403表）实行全面调查，由园区统计部门填报并单列其中重点监测的区中园（园中园）数据，逐级审核上报；其他报表均由自治区统计局相关专业处在联网直报数据处理平台汇总后转送局工业统计处。
（五）组织方式：本制度由自治区统计局组织实施，各级各单位按报表制度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自治区统计局工业统计处。
（六）数据发布：本调查制度调查结果主要由本部门分析研究在广西统计网发布，也可以向其他部门提供。
二、报表目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 报 范 围
	报 送 单 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页码

	（一）由园区填报的报表

	桂B402表
	园区基本情况表
	季报
	自治区管理的112个工业园区及产业园
	各市统计局
	季后25日前
电子邮件
	3

	桂B403表
	园区工业企业增减变动及企业规模变化原因一览表
	季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5

	（二）由自治区统计局相关专业处转送的报表

	B204-1表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季报
	自治区管理的112个工业园区及产业园
	工业统计处
	季后25日前
电子邮件
	7

	B203表
	财务状况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8


调查表式
（一）由园区填报的报表表式
园区基本情况表

	
	
	
	表    号：
	桂Ｂ４０２表

	园区代码：□□□
	
	
	制定机关：
	广西区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4〕60号

	园区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　       有效期至：２０２３年2月年2月

	2025年1月

	指标
	代码
	单位
	本年实际
	上年实际止累计

	
	
	
	本季度
新增或减少
	本季度止累计
	上年同季新增或
减少
	上年同季止累计

	
	
	
	
	
	
	

	甲
	乙
	丙
	1
	2
	3
	4

	一、园区规划土地面积
	1
	平方公里
	—
	　
	—
	　

	#已开发面积
	2
	平方公里
	—
	　
	—
	　

	#已建成使用面积
	3　
	平方公里
	—
	　
	—
	　

	  #工业已投产使用面积
	4
	平方公里
	—
	
	—
	

	二、本年完成征地土地面积
	5
	平方公里
	—
	　
	—
	　

	      #工业用地面积
	6
	平方公里
	—
	　
	—
	　

	三、本年新开发土地面积
	7
	平方公里
	—
	　
	—
	　

	四、园区企业个数
	8
	个
	　
	　
	　
	　

	          #工业企业
	9
	个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0
	个
	　
	　
	　
	　

	五、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1
	万元
	　
	　
	　
	　

	六、园区期末从业人数
	12
	人
	　
	　
	　
	　

	七、园区固定资产投资额
	13
	万元
	　
	　
	　
	　

	     #园区基础设施完成投资额
	14　
	万元
	　
	　
	　
	　

	　　  园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15
	万元
	　
	　
	　
	　

	八、招商引资情况
	16
	—
	　—
	　—
	　—
	　—

	  （一）区外境内
	17
	—
	　—
	　—
	　—
	　—

	      1、新签项目个数
	18
	个
	　
	　
	　
	　

	　　　　#亿元及以上项目个数
	19
	个
	　
	　
	　
	　

	      2、新签项目合同投资额
	20
	万元
	　
	　
	　
	　

	　　　　#亿元及以上项目合同投资额
	21
	万元
	　
	　
	　
	　

	      3、项目实际到位资金总额
	22
	万元
	　
	　
	　
	　

	  （二）直接利用外资（包括港、澳、台）
	23
	—
	　—
	　—
	　—
	　—

	      1、批准项目个数
	24
	个
	　
	　
	　
	　

	　　　 # 1千万美元及以上项目个数
	25
	个
	　
	　
	　
	　

	      2、批准项目合同外资额
	26
	万美元
	　
	　
	　
	　

	       # 1千万美元及以上项目合同外资额
	27
	万美元
	　
	　
	　
	　

	      3、外商实际到位外资总额
	28
	万美元
	　
	　
	　
	　


	续表
	
	
	
	
	
	

	指标
	代码
	单位
	本季度
新增或减少
	本季度止累计
	上年同季新增或
减少
	上年同季止累计

	甲
	乙
	丙
	1
	2
	3
	4

	十、进出口总额
	29
	万美元
	　
	　
	　
	　

	　　　#出口总额
	30
	万美元
	　
	　
	　
	　

	十一、财政收入
	31
	万元
	　
	　
	　
	　

	        #税收收入
	32
	万元
	　
	　
	　
	　

	       　 #海关税收
	33
	万元
	　
	　
	　
	　

	十二、园区企业劳动力缺口人数
	34
	人
	—
	
	—
	


	单位负责人：          电话：          填表人：           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园区统计部门填报，以纸介质和电子表格两种形式报送园区所在的县（市、区）统计局。

	　　　2.各市统计局于季后25日前以久其数据格式上报自治区统计局，方式为电子邮件。

	　　  3、本表第1列和第3列的8—12指标，本季度新增填“+”数，减少填“－”数。

	4、本表中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指辖区内营业收入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在报表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之和，其统计口径范围与“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表）”一致。

	5、本表中园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指辖区内（跨省区项目除外）500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统一购置设备投资项目完成额度之和，其统计范围口径与“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情况（H401表）”一致。


园区工业企业增减变动及企业规模变化原因一览表
	
	
	
	
	
	
	表    号：
	桂Ｂ４０３表

	
	
	
	
	
	制定机关：
	广西区统计局

	园区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4〕60号

	园区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　       
	２０25年1月

	
新增企业（本季报与上季报对比）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所在地区划代码（县以上）
	企业
名称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
	增加原因代码
	规模代码（规上填“1”，规下填“2”）
	企业原组织机构
代码
	企业原
名称
	企业原登记注册类型代码

	企业1
	　
	　
	　
	　
	　
	　
	　
	　
	　

	企业2
	　
	
	
	
	
	
	
	
	

	┇
	　
	
	
	
	
	
	
	
	

	┇
	　
	
	
	
	
	
	
	
	

	减少企业（本季报与上季报对比）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所在地区划代码（县以上）
	企业
名称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
	减少原因代码
	规模代码
（规上填“1”，
规下填“2”）

	企业1
	　
	　
	　
	　
	　
	　

	企业2
	　
	
	
	
	
	

	┇
	　
	
	
	
	
	

	┇
	　
	
	
	
	
	

	企业规模变化原因（本季报与上季报对比）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所在地区划代码（县以上）
	企业
名称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
	企业规模变化原因代码

	企业1
	　
	　
	　
	　
	　

	企业2
	　
	
	
	
	

	┇
	　
	
	
	
	

	┇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园区统计部门填报，各市统计局整理成一览表，以久其数据格式上报自治区统计局。
2.报送时间为季后25日前，报送方式为电子邮件。
3.本表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变动情况填报，本表中“增加原因”按下述“新增企业增加原因”进行单选并填报其代码。其中“04.由多个企业重组成一个企业”时，企业原来名称等可填多个企业；选“12.其他”时，要录入列明的汉字。“减少原因” 按“减少企业减少原因” 进行单选并填报其代码；选“12.其他”时，要录入列明的汉字。
4.县（市、区）统计局报市统计局时间由市统计局自定，园区统计部门报所在的县（市、区）统计局时间由县（市、区）统计局自定。
	代码
	新增企业增加原因
	代码
	减少企业减少原因
	代码
	企业规模变化原因

	1
	新建
	1
	破产
	1
	规模以下企业成长为规模以上企业

	2
	规模以下升为规模以上企业
	2
	停产
	2
	规模以上企业变为规模以下企业

	3
	变更企业名称或组织机构代码
	3
	关闭
	　
	    

	4
	由多个企业重组成一个企业
	4
	吊消或注销
	
	

	5
	由一个企业拆分成多个企业
	5
	被拆分
	
	

	6
	恢复生产
	6
	变更企业名称或组织机构代码
	
	

	7
	由非工业企业转为工业企业
	7
	转为非工企业
	
	

	8
	外地迁入
	8
	迁出本地
	
	

	9
	剥离
	9
	由法人变为非独立核算企业
	
	

	10
	企业原代码填错
	10
	上年组织机构代码填错
	
	

	11
	由产业活动单位转为法人企业
	11
	上年错填为规模以上企业
	
	

	12
	其他（请列明              ）
	12
	其他（请列明        ）
	
	


（二）由自治区统计局相关专业处转送的报表表式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表    号：
	Ｂ２０４－１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023〕88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２4年    月
	有效期至：
	２０２5年１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本月
	1—本月
	本月
	1—本月

	甲
	乙
	丙
	1
	2
	3
	4

	一、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

其中：出口交货值
二、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按工业行业小类分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
其他水处理、利用与分配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千元
千元
千元
—

千元
┆
千元
—
	01

03

04

—
0610

┆
4690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统计范围为纳入广西管理112个工业园区及产业园区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自治区统计局工业处按季度收集整理。
2. 各市统计局在上报各月B204-1表前须严格审核数据库名录中的园区代码。
财务状况
	
	
	
	表    号：
	Ｂ２０３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023〕88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２4年    月
	有效期至：
	２０２5年１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一、期末资产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其中：应收账款
      存货
其中：产成品
固定资产原价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二、损益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记)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记)

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记)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记)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记)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记)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三、应交增值税(本年累计发生额)

四、平均用工人数
	—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人
	—

201

202

205

206

209

213

217

—

301

307

309

312

313

331

317

320

333

330

322

334

321

335

323

325

326

327

402

60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统计范围为纳入广西管理112个工业园区及产业园区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自治区统计局工业处按季度收集整理。
　　　2. 各市统计局在上报各月B203表前须严格审核数据库名录中的园区代码。
附  录
（一）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园区规划土地面积：指开发区通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审核并公告的面积。未经审核的开发区按规划的申报面积计算。
●已开发面积：指实际上已开发建设、市政公共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包括已完成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等全部“三通一平”的区域。
●已建成使用面积：指已开发完成，并有投入使用的土地面积。
●工业已投产使用面积：指入园工业企业已经建成并投产所占土地面积。
●本年完成征地土地面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将个人或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的土地面积。
●工业用地面积：指按照土地规划作为园区内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堆场及其附属设施等的建设用地面积。
●园区企业个数：指在园区所在地域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具备组织机构资格的企业数量。按照法人在地原则进行统计。主要包括：一是在园区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二是在园区“飞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三是不在园区（或园区“飞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在园区有备案或注册的企业。
●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指园区所在地域范围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具备组织机构资格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1）工业总产值计算应遵循的原则
①工业生产的原则。即凡是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均应包括在内。其中的最终产品，不管是否在报告期内销售，只要是报告期内生产的，就应包括在内。凡不是工业生产的产品，均不得计入工业总产值。
②最终产品的原则。即企业生产的成品价值必须是本企业生产的，经检验合格不需再进行任何加工的最终产品。企业对外销售的半成品也应视为最终产品计入工业总产值。而在本企业内各车间转移的半成品和在制品只能计算其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③“工厂法”原则。即以法人工业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工业总产值，是其报告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总价值量。
（2）工业总产值的内容
包括三部分：生产的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①成品价值：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并在报告期内不再进行加工，经检验合格、包装入库的已经销售和准备销售的全部工业成品（包括半成品）价值合计。成品价值中包括企业生产的自制设备及提供给本企业在建工程、其他非工业部门和生活福利部门等单位使用的成品价值，但不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的成品（半成品）价值。
工业总产值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成品价值按成品实物量乘以报告期不含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产品实际销售平均单价计算。会计核算中按成本价格转账的自制设备和自产自用的成品，按成本价格计算生产成品价值。
②对外加工费收入：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完成的对外承做的工业品加工（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生产）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外工业品修理作业所收取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内非工业部门提供的加工修理、设备安装等收入。对外加工费收入按不含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计算。
对于以对外加工生产为主，对外加工费收入所占比重较大的企业，如果对外加工费收入出现跨报告期支付的情况，为保证总产值生产口径计算的准确性，则应将对外加工费收入按实际情况调整，记录本报告期应实际收取的对外加工费收入。
③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为了使工业总产值与工业中间投入中的物耗价值一致，以便同口径地计算工业增加值，规定本指标的计算原则是：凡是企业会计产品成本核算中计算半成品、在制品成本，则工业总产值中必须包括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反之则不包括。
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等于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价值减去期初价值后的余额，如果期末价值小于期初价值，该指标为负值，企业在计算产值时，应按负值计算，不能作为零处理。
（3）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几种具体规定
①凡自备原材料（包括自备零部件）生产，不论其加工繁简程度如何，一律按全价，即包括自备原材料的价值，计算工业总产值。
②凡来料加工，加工企业只收取加工费，则加工企业一律按财务上结算的加工费计算工业总产值，即不包括定货者来料的价值。一般分两种情况：a、工业企业之间的来料加工，加工企业（即承包单位）按财务上结算的加工费计算工业总产值；委托加工的企业（即发包单位）按全价计算工业总产值。b、工业企业与非工业企业之间的来料加工，当工业企业作为加工企业时一律按加工费计算工业总产值。
③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原则上应计入工业总产值，但如果会计产品成本核算中不计算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成本，则不计入工业总产值；如果会计产品成本核算中计算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成本的，则计入工业总产值。
区分来料加工与自备原材料生产的依据是加工企业与委托加工企业间的财务结算关系。如果委托企业提供原材料而不与加工企业结算，加工企业收取加工费，产品返回委托企业销售，则这种模式是来料加工；如果委托加工企业提供的原材料与加工企业是结算的，制成品由加工企业返给委托企业也是结算的，则这种模式是自备原材料生产。
●园区期末从业人员：指在本企业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期末实有人员数。个体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指期末参加经营活动的所有人员，包括经营者、参加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帮手和学徒。
●园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实际完成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示的工作量指标，包括实际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的购置费，以及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没用到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工程预付款和没有进行安装的需要安装的设备等，都不能计算投资完成额。该指标填报口径与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口径一致。
●园区基础设施完成投资额：指园区范围内，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公共设施，如电力、电信、自来水、管道煤气、卫生设施、排污、固体废弃物的收集与处理；2.公共工程，如大坝、灌溉及排水用的渠道工程；3.交通运输设施，如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水路。按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具体包括下列行业：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58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591
	装卸搬运

	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0
	邮政业

	53
	铁路运输业
	6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54
	道路运输业
	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55
	水上运输业
	76
	水利管理业

	56
	航空运输业
	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57
	管道运输业
	78
	公共设施管理业


注意：为了避免工业和基础设施两大领域之间的数据重复，国家统计局通常发布的基础设施投资口径为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具体包括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水利管理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
●园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中，项目行业编码为06—46部分。
●区外境内项目：指从自治区外大陆境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经济组织和自然人引进的、项目总投资合同额在50万元（含50万元）人民币以上、符合法律规定的投资项目。
●直接利用外资：即外商直接投资。 指外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法人和自然人在中国大陆地区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进行的各种方式的投资。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等方式的投资。
●进出口总额：指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总金额。包括：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国家间、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进料加工贸易，寄售代销贸易，边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贸易除外）、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等。进口按到岸价计算，出口按离岸价计算。
（二）纳入自治区管理工业园区及产业园名单和代码
	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名称
	代码
	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名称
	代码

	南宁市（13）
	　
	梧州市（10）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01
	广西梧州长洲工业园区
	211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102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
	228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
	112
	梧州进口再生资源加工园区
	235

	广西良庆经济开发区
	202
	苍梧县工业园区
	327

	南宁六景工业园区
	203
	岑溪工业集中区
	328

	南宁仙葫经济开发区
	204
	梧州临港经济区
	330

	南宁江南工业园区
	205
	藤县工业集中区
	329

	宾阳县黎塘工业园区
	206
	梧州东部产业转移园区
	331

	明阳工业区
	301
	蒙山县工业集中区
	507

	南宁市邕宁新兴产业园区
	302
	梧州陶瓷产业园区
	625

	隆安华侨管理区
	308
	北海市（6）
	　

	南宁市伊岭工业集中区
	311
	北海综合保税区
	104

	上林县象山工业集中区
	501
	北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13

	柳州市（11）
	　
	北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114

	广西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08
	广西合浦工业园区
	214

	广西柳州阳和工业园区
	207
	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
	236

	广西鹿寨经济开发区
	208
	龙港新区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
	255

	柳州市柳江区新兴工业园
	216
	防城港市（4）
	

	柳州市柳北工业区
	221
	东兴边境经济合作区
	105

	广西柳州河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27
	防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237

	柳城县工业区
	316
	防城区工业园区
	238

	柳州市融安县工业集中区
	317
	上思县工业集中区
	333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工业集中区
	318
	钦州市（7）
	

	柳州市洛维工业集中区
	319
	广西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107

	柳州市三江县工业园区
	502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
	109

	桂林市（11）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
	110

	桂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03
	广西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30

	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  
	209
	灵山工业区
	239

	桂林高铁经济产业园
	210
	钦州市钦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254

	平乐县工业集中区
	231
	浦北县工业集中区
	336

	全州县工业集中区
	232
	贵港市（5）
	　

	灌阳县工业集中区
	234
	贵港市产业园
	217

	兴安县工业集中区
	320
	桂平市产业园
	240

	荔浦县工业集中区
	324
	平南县工业园
	241

	恭城瑶族自治县工业集中区 
	326
	贵港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242

	资源县中峰工业集中区
	503
	贵港覃塘产业园
	341

	桂林市阳朔县工业集中区
	505
	
	

	玉林市（10）
	　
	河池市（9）
	　

	广西玉林经济开发区
	218
	河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24

	广西容县经济开发区
	219
	河池市工业园区
	249

	广西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区
	220
	河池·南丹有色金属新材料工业园区
	250

	玉柴工业园
	304
	河池·环江工业园区
	360

	陆川县工业集中区
	343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工业园区
	362

	博白县工业集中区
	344
	东兰县工业集中区
	510

	广西玉林(福绵)节能环保生态产业园
	345
	天峨县工业集中区
	512

	广西玉林市新材料生态产业园区
	346
	都安工业园区
	513

	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
	347
	大化县工业集中区
	514

	玉林市中医药健康产业园
	348
	来宾市（7）
	　

	百色市（6）
	　
	来宾市工业园区
	229

	广西百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22
	合山市产业转型工业园
	252

	百色新山铝产业示范园
	243
	武宣工业园区
	361

	平果工业区
	244
	象州县工业园区
	363

	广西田东石化工业园区
	245
	忻城县工业集中区
	364

	靖西市铝工业区
	349
	来宾市兴宾区工业园区
	365

	德保县工业园区
	351
	金秀瑶族自治县工业园区
	515

	贺州市（5）
	　
	崇左市（8）
	　

	贺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51
	凭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
	106

	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贺州）
	246
	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
	111

	贺州市钟山工业区
	247
	中泰崇左产业园
	201

	富川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
	508
	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
	253

	广西贺州市昭平工业集中区
	509
	天等县工业集中区
	367

	
	
	中国—东盟南宁空港扶绥经济区
	368

	
	
	龙州工业园区
	516

	
	
	大新县工业园区
	307

	
	
	
	


说明：广西工业园区代码的编制，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工业跨越发展“1131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13〕39号）文件要求，并按照实际情况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管理的112个工业园区名单来分类，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核对编制代码。
